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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11_1609629.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5201520152015〕〕〕〕126126126126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各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

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2015〕56 号）有关要求，现将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一一、、、、关于试点地区问题关于试点地区问题关于试点地区问题关于试点地区问题    

 

  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试点地区为： 

 

  （一）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 

 

  （二）河北省石家庄市、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辽宁省沈阳市、吉林

省长春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宁波市、安徽省芜湖市、福建省福州市、

江西省南昌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含巩义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株洲市、

广东省广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海南省海口市、四川省成都市、贵州省贵阳市、云南

省曲靖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陕西省宝鸡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不含所辖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二二二二、、、、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规范及若干管理问题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规范及若干管理问题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规范及若干管理问题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规范及若干管理问题    

 

  财税〔2015〕56 号文件所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参照个人税收优惠型

健康保险产品指引框架及示范条款（附件）开发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健康保险产品： 

 

  （一）健康保险产品采取具有保障功能并设立有最低保证收益账户的万能险方式，包含医

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任。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管理维护。 

 

  （二）被保险人为 16 周岁以上、未满法定退休年龄的纳税人群。保险公司不得因被保险

人既往病史拒保，并保证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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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医疗保险保障责任范围包括被保险人医保所在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的自

付费用及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费用，费用的报销范围、比例和额度由各保险公

司根据具体产品特点自行确定。 

 

  （四）同一款健康保险产品，可依据被保险人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保险金额，具体保

险金额下限由保监会规定。 

 

  （五）健康保险产品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对医疗保险部分的简单赔付率低于规定比例

的，保险公司要将实际赔付率与规定比例之间的差额部分返还到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 

 

  根据目标人群已有保障项目和保障需求的不同，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共有三类，分别

适用于：1.对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2.对公

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特定大额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3.未参加公费

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应按《保险法》规定程序上报保

监会审批。 

 

  三三三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征管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征管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征管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征管问题    

 

  对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按照 24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个人

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具体规定如下： 

 

  （一）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

品的，应当及时向代扣代缴单位提供保单凭证。扣缴单位自个人提交保单凭证的次月起，在不

超过 200 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 2400 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次年

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二）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

单位负担部分应当实名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次月起，在

不超过 200 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 2400 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次

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三）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自行购

买符合条件的健康保险产品的，在不超过 2400 元/年的标准内据实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

2400 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次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四四四四、、、、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征管协作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征管协作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征管协作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征管协作问题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涉及环节和部门多，试点地区各相关部门应各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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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密切配合，切实落实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 

 

  （一）财政、税务部门要做好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宣传解释，优化纳税服务。 

 

  （二）保险公司在销售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时，要为购买健康保险的个人开具发票和保单凭

证，载明产品名称及缴费金额等信息，作为个人税前扣除的凭据。保险公司要与商业健康保险

信息平台保持实时对接，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三）扣缴单位应按照本通知及税务机关有关要求，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认真落实商

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政策。 

 

  （四）保险公司或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应向税务机关提供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相关信息，

配合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税前扣除的真实性进行比对分析，防止部分纳税人滥用税收优惠政策，

造成税款流失。 

 

  五、本通知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执行。凡购买符合条件健康保险产品的纳税人，应按本通

知规定程序享受税前扣除政策。 

 

  附件：1.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指引框架 

     2.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A 款示范条款 

     3.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B 款示范条款 

     4.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C 款示范条款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 

2015 年 11 月 27 日 


